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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82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芒市优化建设

工程防雷许可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市直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l6〕39号)、《中国气象局等11部委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的通知》（气发〔20l6〕79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l6〕104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实施意见的通知》（德政办发〔20l7〕21号）精神，积极推进芒市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工作，保障建设工程的防雷安全，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芒市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工作领导小组，现将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杨绍刚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杨  潞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陈  洁    市气象局局长

        李  蔚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

成  员：彭晓波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胡安东    市工业和商务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吴  涛    市水利局局长

吕重青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李留英    市法制办主任

项旺板    大瑞铁路芒市段综合协调办公室副主任

李红志    市气象局副局长

杨跃东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沈忠亮    芒市供电局局长
屈云松    中国移动芒市分公司总经理

刀卫疆    中国电信芒市分公司总经理

李邵华    中国联通芒市分公司总经理

杨朝芳    中国铁塔德宏州分公司芒市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气象局，办公室主任由陈洁兼任，副主任由李红志、杨跃东兼任，成员由市气象局、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有关科室人员抽调组成。

领导小组职责：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统筹协调全市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工作，建立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工作机制；加强协调指导和相互配合，完善标准规范，优化审批流程，规范中介服务行为；及时协调解决防雷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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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4月20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发展和改革局、水利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环保局、工业和商务局、交通运输局、法制办、大瑞铁路芒市段综合协调办公室、气象局，芒市供电局，中国移动芒市分公司，中国电信芒市分公司，中国联通芒市分公司，中国铁塔德宏州分公司芒市办事处。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4月20日印发

────────────────────────────────────────────────────
� CONTROL BCWordCtrlLib.WordOLECtrl \s ���








PAGE  
- 2 -

_1557416280.unknown

